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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06 號 委員 提案第 2286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奕華、童惠珍、呂玉玲等 19 人，有鑑於近年 24

小時營業之「選物販賣機」（俗稱夾娃娃機）無人商店急速

擴張盛行，進駐各地街頭巷尾，甚至鄰近各級學校等場合，

嚴重影響學生學習，甚至讓青少年養成賭博心態。雖「選物

販賣機」經中央主管機關歸類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不需

領得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的場所，僅須標示保證夾取金

額，並由經濟部評鑑通過便能合法經營機臺，使得經營門檻

低，導致「選物販賣機」亂象叢生，並缺乏管理之依據與標

準，使得管理單位眾多及紊亂，尤其不受現行「電子遊戲場

業管理條例」所管，僅違反經濟部評鑑標準，擅自更動送評

鑑之機臺、更動保證夾取金額或更換娃娃機內商品種類等，

才回歸「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十五條」辦理。為維護青

少年身心健康發展，健全法律制度規範及納入「選物販賣機

」之管理及違反規定之罰則，爰擬具「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街頭出現許多 24 小時營業的「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無人商店，根據財政部統計

，民國 106 年全台夾娃娃機店共計 2,859 間，較前 105 年暴增 1,939 間，成長率高達 210%

，截至 107 年初更已達 3,353 間之多。107 年 5 月行政院消保處及經濟部聯合稽查，發現高

達 9 成商品標示不合格。又根據媒體報導，夜市的選物販賣機內，竟然出現龍蝦、沙公等

活體生物，還標示「保證取物金額 490 元」、「夾無脊椎動物不違法」等亂象。 

二、原 24 小時選物販賣店及機台，因中獎機率無法確定而被政府視為賭博機臺，後經濟部同意

將夾娃娃機分為兩類，有獲經濟部評鑑通過的非屬電子遊戲機之夾娃娃機屬於選物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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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沒獲經濟部評鑑通過的夾娃娃機則被視為電子遊戲機，頇領得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證的場所才能合法經營，否則業者將面臨刑事責任。然「選物販賣機」幾乎不受本條例之

規範與限制，實缺乏嚴謹之管理。 

三、現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之夾娃娃機屬於選物販賣機，與益智類電子遊戲

機的選物販賣機，只有「保證取物」一線之隔差異，除違反經濟部評鑑標準，擅自更動送

評鑑之機臺、更動保證夾取金額或更換娃娃機內商品種類等，才得以處罰，造成選物販賣

機到處林立，更衍生出公共安全、消防、違反動物保護法及影響在學學生學習等各種亂象

。 

四、為健全選物販賣機相關管理制度，研擬統一標準適用，建立一致性之規範，避免青少年養

成「以小搏大」的賭博心態，並解決現今亂象，爰修正納入本條例管理，明確規定適用不

得擅自改裝；頇符合都市計畫法、建築法令及消防法令；頇距離學校及醫院一定距離以上

並明確授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保證取物價值不得超過一定上限及不得販賣活體生物；不

得涉及賭博及妨害風化；不得販賣酒類、檳榔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品；頇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險及強制接受檢查等規定。並適用違反修正後相關規定之罰則。 

五、為避免修法衝擊現有選物販賣機之業者，明定給予六個月改善之緩衝期限。若屆期仍未改

善，將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縣市政府給予勒停業並廢止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之處分。 

 

提案人：林奕華  童惠珍  呂玉玲   

連署人：許淑華  蔣乃辛  陳超明  林麗蟬  吳志揚  

鄭天財 Sra Kacaw   許毓仁  陳學聖  柯志恩  

陳宜民  林德福  沈智慧  林為洲  黃昭順  

馬文君  孔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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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電子遊戲

機，指利用電、電子、電腦

、機械或其他類似方式操縱

，以產生或顯示聲光影像、

圖案、動作之遊樂機具，或

利用上述方式操縱鋼珠或鋼

片發射之遊樂機具。但未具

影像、圖案，僅供兒童騎乘

者，不包括在內。 

前項電子遊戲機不得有

賭博或妨害風化之設計及裝

置，其分類如下： 

一、益智類。 

二、鋼珠類。 

三、娛樂類。 

前項分類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經前項中央主管機關評

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之選物

販賣機，適用本條例第七條

、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之

規定及本條例之相關罰則。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電子遊戲

機，指利用電、電子、電腦

、機械或其他類似方式操縱

，以產生或顯示聲光影像、

圖案、動作之遊樂機具，或

利用上述方式操縱鋼珠或鋼

片發射之遊樂機具。但未具

影像、圖案，僅供兒童騎乘

者，不包括在內。 

前項電子遊戲機不得有

賭博或妨害風化之設計及裝

置，其分類如下： 

一、益智類。 

二、鋼珠類。 

三、娛樂類。 

前項分類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增訂第四項，明定將

選物販賣機納入管理及適用

相關條文及罰則。 

二、現經中央主管機管評鑑為

非屬電子遊戲機之夾娃娃機

屬於選物販賣機，與益智類

電子遊戲機的選物販賣機，

只有「保證取物」一線之隔

差異，除違反經濟部評鑑標

準，擅自更動送評鑑之機臺

、更動保證夾取金額或更換

娃娃機內商品種類等，才得

以處罰，造成選物販賣機到

處林立，更衍生出公共安全

、消防、違反動物保護法及

影響在學學生學習等各種亂

象。 

三、為健全選物販賣機相關管

理制度，研擬統一標準適用

，建立一致性之規範，以解

決亂象，爰修正納入本條例

管理，明確規定適用不得擅

自改裝；頇符合都市計畫法

、建築法令及消防法令；頇

距離學校及醫院一定距離以

上；價值不得超過一定上限

及不得販賣活體生物；不得

涉及賭博及妨害風化；不得

販賣酒類、檳榔及其他有害

身心健康之物品；頇強制接

受檢查等規定。 

第九條 電子遊戲場業及選物

販賣機之營業場所，應距離

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醫院至少五十公尺以上。 

前項距離以二建築基地

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

。 

縣（市）政府得就其自

第九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

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

、高中、職校、醫院五十公

尺以上。 

前項距離以二建築基地

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

。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納入選

物販賣機設置經營頇距離學

校及醫院等場所至少一定距

離之限制。 

二、過去對於電子遊戲場距離

學校及醫院等場所，沒有明

確授權地方政府，導致部分

地方政府之自治條例和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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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項，於不牴觸本條第一

項之規定，自行制定符合地

域需要之若干公尺以上限制

之自治法規。 

例規定不同，造成法規適用

上之疑義，故本條增訂第三

項，明確授權地方縣（市）

政府得視實際地域狀況，制

定限制選物販賣機頇距學校

及醫院若干公尺以上限制之

自治條例。 

第十三條 電子遊戲場業領有

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

及選物販賣機之集合店鋪營

業場所，於營業前，應就營

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營業期間內，應續予投

保；其應投保之範圍及金額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電子遊戲場業領有

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

，於營業前，應就營業場所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營

業期間內，應續予投保；其

應投保之範圍及金額，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修正，納入選物販賣機集

合店鋪之營業場所，頇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以預防意外發

生，維護消費者權益。 

第十四條 電子遊戲場業及選

物販賣機得提供獎品，供人

兌換或直接操作取得；限制

級電子遊戲場及選物販賣機

每次兌換或取得獎品之價值

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普

通級電子遊戲場每次兌換或

取得獎品之價值不得超過新

臺幣一千元。 

電子遊戲場業及選物販

賣機之兌換，不得有下列各

款之行為： 

一、提供現金、有價證券或

其他通貨為獎品。 

二、買回提供給客人之獎品

。 

三、不得為活體生物。 

獎品之價值以業者原始

進貨發票作為兌換獎品價值

之依據。 

獎品價值之上限，主管

機關得依物價波動，逐年調

整。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

非營利性公益性團體，得經

營公益收購站，收購限制級

電子遊戲場所兌換之獎品。 

第十四條 電子遊戲場業得提

供獎品，供人兌換或直接操

作取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

每次兌換或取得獎品之價值

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普

通級電子遊戲場每次兌換或

取得獎品之價值不得超過新

臺幣一千元。 

電子遊戲場業之兌換，

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提供現金、有價證券或

其他通貨為獎品。 

二、買回提供給客人之獎品

。 

獎品之價值以業者原始

進貨發票作為兌換獎品價值

之依據。 

獎品價值之上限，主管

機關得依物價波動，逐年調

整。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

非營利性公益性團體，得經

營公益收購站，收購限制級

電子遊戲場所兌換之獎品。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納入選物販賣機規範。並

增訂第二項第三款，不得販

賣或兌換活體生物。 

二、現行本條例未規定選物販

賣機之保證取物價格上限，

僅依據選物販賣機公會所定

之「業者自律公約」等，實

未有強制力與拘束力。 

三、又根據媒體報導，夜市的

選物販賣機內，竟出現龍蝦

、沙公等活體生物，還標示

「保證取物金額 490 元」、

「夾無脊椎動物不違法」等

亂象，故增訂不得販賣或兌

換活體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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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及

選物販賣機業者，應遵守下

列事項： 

一、普通級電子遊戲場，禁

止未滿十五歲者於上課時

間及夜間十時以後進入及

滯留；十五歲以上未滿十

八歲者，每日夜間十時至

隔日上午八時不得進入及

滯留。但十二歲以下者進

入及滯留，頇父母、師長

或成年親友，其中一人陪

同。 

二、限制級電子遊戲場，禁

止未滿十八歲者進入。 

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懸

掛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證。 

四、於營業場所入口明顯處

，標示營業級別及入場年

齡限制。 

五、不得於電子遊戲機使用

真幣、信用卡、金融卡、

現金卡、儲值卡或其他作

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

付之電磁紀錄物或晶片；

其娛樂用代幣之大小、式

樣或重量，不得與真幣相

同或近似。 

六、不得有涉及賭博、妨害

風化或其他犯罪行為。 

七、禁止販售與使用酒類、

檳榔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

之物品，並應設置明顯之

禁止標示。 

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員

執行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規定，得請消費者出示年齡

證明。 

第十七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普通級電子遊戲場，禁

止未滿十五歲者於上課時

間及夜間十時以後進入及

滯留。 

二、限制級電子遊戲場，禁

止未滿十八歲者進入。 

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懸

掛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證。 

四、於營業場所入口明顯處

，標示營業級別及入場年

齡限制。 

五、不得於電子遊戲機使用

真幣、信用卡、金融卡、

現金卡、儲值卡或其他作

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

付之電磁紀錄物或晶片；

其娛樂用代幣之大小、式

樣或重量，不得與真幣相

同或近似。 

六、不得有涉及賭博、妨害

風化或其他犯罪行為。 

電子遊戲場業從業人員

執行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規定，得請消費者出示年齡

證明。 

一、修正本條第一項，納入選

物販賣機規範；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及增訂第一項七款，

經營電子遊戲場及選物販賣

機應遵守之事項。 

二、近年，電子遊戲場發生未

滿十五歲之兒童遭挾持、傷

害及殺害棄屍等事件，時有

所聞，使得電子遊戲場所之

安全遭受民眾疑慮；又青少

年沉迷流連電子遊戲場及網

咖將影響青少年健康成長與

學習。現行條文僅規範未滿

十五者於上課時間及夜間十

時以後禁止進入及滯留，對

於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

未加以規定。 

三、為避免十二歲以下兒童單

獨進入普通級電子遊戲場遭

到安全威脅，並維護青少年

身心健康，遂增訂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七款，限制十二歲

以下兒童頇由長輩或親友陪

伴，並限制十五歲以上未滿

十八歲者於一定時間內禁止

進入與逗留；另規定，不論

何種等級之電子遊戲場皆不

得販售及使用酒類、檳榔或

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品，

以改善遊戲場的環境與安全

。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派

員檢查電子遊戲場及選物販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派

員檢查電子遊戲場之營業，

一、修正本條第一項，納入選

物販賣機規範。 

二、現今選物販賣機之經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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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機之營業，電子遊戲場業

或選物販賣機之負責人、營

業場所管理人或從業人員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前項檢查時，得會

同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

防、環境保護、衛生等相關

機關配合檢查，並得視需要

請警察機關協助。 

實施第一項檢查之人員

，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 

電子遊戲場業負責人、營業

場所管理人或從業人員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前項檢查時，得會

同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

防、環境保護、衛生等相關

機關配合檢查，並得視需要

請警察機關協助。 

實施第一項檢查之人員

，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 

式，除獨自經營店鋪及機台

者之外，亦有承租店面將機

台分租降低開店風險，創造

出「場主、台主」之經營模

式，而機台主有時係為真正

選物販賣機之負責人，場主

有可能僅承租店鋪，為營業

場所管理人或負責人，然不

管選物販賣店鋪係場主或台

主皆若發生問題實皆難辭其

咎，亦頇各自承擔相關責任

，並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因此，為保障消費權益，

本條納入選物販賣機頇接受

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

、環保及衛生等相關機關之

檢查。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十四條規

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其涉有賭博或違反動物保

護法嫌疑者，移送司法機關

依法辦理。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十四條規

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其涉有賭博嫌疑者，移送

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本條配合第十四條之修正，納

入違反《動物保護法》之規定

。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

，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違

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或第七款規定者，處

負責人或場所管理人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連續

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

，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違

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或

第四款規定者，處負責人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本條修正，配合增訂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於電子遊

戲場及選物販賣機，販售及使

用酒類、檳榔或其他有害身心

健康之物品，頇處負責人或機

台主負責人，亦或選貨販賣店

鋪場主即場所管理人罰鍰並限

期改善。 

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檢查者，處負責人或場所

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檢查者，處負責人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本條修正，配合第二十條之修

正，將選物販賣機負責人（台

主）或場所管理人（場主），

納入處罰規範。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條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條

本條增訂第二項，為避免修法

衝擊現有選物販賣機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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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行前，已領有營利事業

登記證之電子遊戲場業，應

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十一條規定，

申請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證；屆期未申請者，廢止其

電子遊戲場業之登記。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設置經營之選物販賣機，

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

六個月內，依本條例規定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通知縣（市）政府

勒令其停業，並廢止其商業

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文施行前，已領有營利事業

登記證之電子遊戲場業，應

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十一條規定，

申請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證；屆期未申請者，廢止其

電子遊戲場業之登記。 

遂明定給予六個月改善之緩衝

期限。若屆期仍未改善，將由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縣市政府給

予勒停業並廢止商業登記或部

分登記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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